
新竹市  政府友善職場性別需求分析

―以 106至 110年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統計為例
                                                                            112.1.3

本分析係依據「差勤系統」產製，計算範圍為 106-110年新竹市政府及各級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申請家
庭照顧假之人員。

1、 主題

「新竹市政府友善職場性別需求分析―以 106至 110年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統計為例

2、 依據

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2. 第 2條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

為此目的，承擔：

(2.1)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將其列入，並以法律或其

他適當方法，保證實現這項原則；

(2.2)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以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2.3)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保證

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2.4)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保證政府當局和公共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這項

義務；

(2.5)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2.6)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

習俗和慣例；

(2.7)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

3.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4. ―五、推動策略―(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4.1)結合就業與福利政策，提供女性公平的經濟資源權利、福利服務及社會保障，協助自

立脫貧及改善生活與經濟處境。

(4.2)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促進不同性別者

就業機會平等。

(4.3)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與性別隔離，保障合理勞動條件，特別是以女性為主的職



業，落實尊嚴與平等的勞動價值。

(4.4)確保國家福利策略涵納不利處境者，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其勞動權益，促進包容且永續

的經濟成長。

(4.5)重視混合式經濟體制的發展潛能，營造有利合作事業發展的環境，達成具性別觀點的

經濟發展目標。

(4.6)增強女性經濟賦權，協助女性取得資本、進入市場、建構技能、運用創新與科技及提

升女性領導力，促進女性就業與創業。

(4.7)肯認無酬家屬工作者及無償家務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與完善相關措施，並保障女性於婚

姻及家庭的經濟安全及資源合理分配。

3、 確認議題與需求/問題

1. 問題

(1.1)彈性上班時間過短

依據《新竹市政府實施感應卡差勤系統出勤管理要點》(以下簡稱出勤管理要點)第 3點

規定，本府員工出勤時間為：「（一）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 8時至 8時 30分、下午 5

時至 5時 30分，為實施彈性上下班時段。（二）核心時間：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下

午 1時至 5時，為核心時間，該時段必須全部在勤。……（四）簽到退時依彈性上下班

時間刷卡辦理，逾時以曠職計。……」。由上述可知，員工彈性上班時間僅 30分鐘，如

果通勤途中發生不可預料的事情，就可能錯過上班時間，又依據出勤管理要點第 3點之

(四)，逾時以曠職計，是故同仁往往需要請休假或家庭照顧假以避免曠職情況發生，從

而增加同仁申請家庭照顧假之比例。

(1.2)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男女比率失衡

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

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綜上觀之，雖然在規定中並未

限制性別，而在法制面上達成性別平等，然而就實際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男、女比率而言，

卻仍呈現男少女多的失衡現象。

110年本府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為 86人，其中男性僅 18人，而女性則

為 68人，男女所占比例分別為 20.93%比 79.07%；如果進一步將過去 5年數據來看，可

知雖然自男女比率結構來看，本府女性公務人員本較男性公務人員為多，但仍逐年皆較

男性為高。(詳如表一)

表一、106-110年新竹市政府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男女比率



年度
男性 女性

總計/人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6年 6 31.58% 13 68.42% 19

107年 6 18.75% 26 81.25% 32

108年 9 23.07% 30 76.92% 39

109年 8 19.51% 33 80.49% 41

110年 18 20.93% 68 79.07% 86

就上述統計資料可知，除 106 年男、女性請家庭照顧假之比率稍近男女比率外，其餘各年度

均係由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為多數，占比例近 8 成。綜觀 106 至 110 年間，本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共有 218 人申請家庭照顧假，其中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人數為 171 人占 78.44%，男

性申請家庭照顧假人數為 47 人占 21.56%，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遠高於新竹市政府的

男女比率。1

如果進一步分析申請家庭照顧假的年齡，本府 106-110年間男女性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

的年齡層主要分布在 20-49歲區間，60歲以上則僅 110年 1例(陪同長輩就診)，其中女性主要

集中於 30至 49歲，以 30-39歲佔主要多數；而男性因為樣本數較少，分布亦是 30至 49歲，

108年以前 30-39歲佔主要多數，自 108年以後則以 40-49歲族群為主(詳如表二)。值得注意

的是，110年因為疫情原因，男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年齡層不再侷限 20-49歲，而是相對平均

的分布各年齡層，可見雖然申請的意願會依據內、外部環境變化而改變。

表二、106-110年新竹市政府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之年齡分布

年度 年齡層

男性 女性

男女總計
人數 占比率 總人數 人數 占比率 總人數

106年 20-29 0 0% 6 1 8% 13 19

30-39 3 50% 9 69%

40-49 3 50% 3 23%

1 新竹市政府 110 年公務人員合計 6,666 人，其中男性 2,496 人占 37.44%，女性 4,170 人占 62.56%，由此可見新
竹市政府男女比率分布與全國男女各半不同，呈現女多男少的現象。



50-59 0 0% 0 0%

60以上 0 0% 0 0%

107年

20-29 0 0%

6

1 4%

26 32

30-39 3 50% 17 65.3%

40-49 3 50% 8 30.7%

50-59 0 0% 0 0%

60以上 0 0% 0 0%

108年

20-29 0 0%

9

3 10%

30 39

30-39 6 66.7% 18 60%

40-49 3 33.3% 9 30%

50-59 0 0% 0 0%

60以上 0 0% 0 0%

109年

20-29 0 0%

8

2 6.1%

33 41

30-39 3 37.5% 20 60.6%

40-49 5 62.5% 11 33.3%

50-59 0 0% 0 0%

60以上 0 0% 0 0%

110年

20-29 1 5.55%

18

4 6%

68 86

30-39 5 27.8% 30 44.1%

40-49 9 50% 29 42.6%

50-59 2 11.1% 5 7.3%

60以上 1 5.55% 0 0%

從官職等角度來看，自 106-110年間男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皆以薦任官佔多數，各官等

申請家庭照顧假的部分，女性則顯然較男性分配均勻，顯示女性不分聘僱或委、薦任官，不



僅各官等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之比率相近，在申請家庭照顧假照顧家庭的部分，均相對男性

來的普遍，而男性則多以委、薦任官為主，分布集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110年以前市

府簡任官均未申請家庭照顧假，遲至 110年始有簡任官申請家庭照顧假，顯見高階文官申請

意願及比例均較各官等人員來的低。

表三、106-110年新竹市政府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之官職等

年度 官等

男性 女性

男女總計
人數 占比率 總人數 人數 占比率 總人數

106

聘僱 0 0%

6

5 38.5%

13 19
委任 1 16.7% 3 23%

薦任 5 83.3% 5 38.5%

簡任 0 0% 0 0%

107

聘僱 1 16.7%

6

8 30.8%

26 32
委任 0 0% 4 15.3%

薦任 5 83.3% 14 53.9%

簡任 0 0% 0 0%

108

聘僱 1 11.1%

9

18 58.1%

31 40
委任 1 11.1% 0 0%

薦任 7 77.8% 13 41.9%

簡任 0 0% 0 0%

109

聘僱 0 0%

8

16 48.5%

33 41
委任 1 12.5% 2 6.1%

薦任 7 87.5% 15 45.4%

簡任 0 0% 0 0%

110
聘僱 5 27.8% 18 26 38.2% 68 86



委任 1 5.5% 4 5.9%

薦任 12 66.7% 37 54.4%

簡任 0 0% 1 1.5%

又申請家庭照顧假若從行政及技術類人員去觀察，亦可以發現技術類人員申請較行政類人員

為低。本府正式編制 355 個職缺(不含人事、主計、政風)中技術類人員(技佐、技士、技正)佔

75 個缺(佔整體 21.13%)。然而，自 106-110 年間，技術類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比例均低於其

佔本府人員之整體比率(21.13%)僅 10%上下，相較於行政類人員其申請比率偏低(詳如表四)。

表四、本府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狀況―以行政及技術類做區分*

年度

行政類 技術類

總計
人數 占比率 人數 占比率

106 17 89.47% 2 10.53% 19

107 28 87.5% 4 12.5% 32

108 37 92.5% 3 7.5% 40

109 38 92.68% 3 7.32% 41

110 79 91.86% 7 8.14% 86

2. 確認議題

     彈性上班部分，本府業於 111 年 12月著手調查員工對彈性上、下班延長至 1小時的意

見，經整理同意比例高於不同意，且預定於 112 年上半年報首長並完成出勤管理要點之修正

後擇日施行，以解決彈性上、下班時間過短，使員工面臨曠職風險的問題，從而有效解決員

工不得以申請家庭照顧假的狀況；至於女性申請家庭照顧假高於男性及技術類人員申請家庭

照顧假比率低於該人員佔本府整體比率之問題，因本性別統計分析係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之現況差異比較分析，並據以提供可資精進之法規建議及對內營造

性別平等之友善環境。

    揆其原因，可能係當前社會仍以期待女性較男性有照顧家庭之義務或女性較男性有與親

代之間更為親密，或技術類人員多係理工科人員就任，而理工科人員多為男性，而社會課與

男性較女性為少的家庭義務，導致技術人員申請家庭照顧假比率低於行政類人員。惟若欲細

** 所謂行政類係指職稱為技佐、技士、技正以外之人員；至於技術類係指職稱為技佐、技士、技正而言。



究其原因為何，尚須對同仁考量何種理由申請家庭照顧假，其中相關差異情形要深入了解原

因，尚須採問卷調查法，透過本府暨所屬機關同仁申請家庭照顧假之分析，以樣本之個人基

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官等、職務性質、服務單位、家庭型態及家計負責人等變項，瞭

解其組成與特性，才能再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間之影響因素及差異；而技術類人員相較行政

類人員，其申請家庭照顧假比例偏低，亦是可關注之現象，可進一步探討。

    若家庭照顧假的申請男女比率持續維持男低女高的現象，可能導致以下問題：

(2.1) 20-49歲女性較男性被認為更有義務與責任照顧家庭成員。

(2.2)女性肩負照顧家庭之角色固化。

(2.3)不利推動男性應平均分攤家務的觀念。

4、 建議與應用

(1.1.1) 具體建議

1. 舉辦市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親子家庭日或父子女活動日，透過親子闖關活動並設立獎勵，建

立男性投入家庭事務的興趣，提高男性投入意願。

2. 在市內各行政機關辦理親子巡迴講堂，講解如何化解親代隔閡、提升親子關係。

3. 定期於人事月刊佈達男性應多參與親子照護及分擔家務的訊息。

4. 針對申請家庭照護假較少的技術類人員加強宣導並詳查其原因。

5. 彈性工時由 30 分鐘擴充為 1小時，讓同仁於通勤時有充足時間完成家庭照護。

(1.1.2) 明確分工

1. 市府所屬學校人事室負責學校宣導友善職場。

2. 市府人事處負責籌辦家庭日活動、巡迴講堂講師聯絡。

3. 市府人事處負責修訂「出勤管理要點

4. 並於 112上半年實施延長彈性上、下班時間。


